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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封面）


1、 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 炎陵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是全县供销社的联合组织，是受县人民政府委托，为全县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事业机构。
2、炎陵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为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属于财政全额拨款的一级预算单位，内设职能股（室）6个：办公室、人保股、财务股、物业管理股、业务股、商业行业管理办公室。本单位无二级预算单位。
3．人员情况，截止2023年12月底，核定编制16名，（参公全额事业编16人），实有在职人员10人，原商业局退休4人，离休1人，特困企业离休人员1名，遗属补助7名，(其中机关4人，原商业局3人)。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确定中村瑶族乡为“三社合一”试点乡镇 2.落实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下发的土地全程托管服务3140工作任务。按时完成市社下发12万亩次的任务。3.完成农资储备3300余吨。4.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1个，对乡镇惠民综合服务中心、村级惠民综合服务社进行升级改造，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建设。做好“832平台”农产品入驻。5.巩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成果，推进全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与垃圾分类工作相结合，指导各回收站、点进行垃圾分类减量。6.切实做好33家改制企业1300余名下岗职工的安抚稳定工作，确保重点对象稳控到位。7.派驻社属全资企业炎陵县农业生资公司经理为乡村振兴指导员驻点霞阳镇九龙村。8.积极在宣传平台发布稿件。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 基本支出情况
本年实际收到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76.66万元，总支出为276.6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1.7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1.58万；卫生健康支出6.06万元；农林水支出40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16.2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1.1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2年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专项资金（三社合一）专项资金安排30万，用于奖补3个“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乡镇和7个“三社合一”综合改革试点村。
2023年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专项资金（三社（位）一体）专项资金安排10万，用于奖补1个“三社合一”综合改革试点乡镇和1个“三位一体”综合服务中心。
2020年惠农综合服务规范化县项目工程款，项目已完工并完成审计结算。尾款50万分两次支付，2023年1月和3月分别支付25万元。用于百货大楼项目建设。
2023年共支付项目资金90万元，该年无除专项资金以外的其他项目支出情况。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5万元。用于百货大楼项目建设工程款尾款的支付。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财政拔款收入301.66万元、支出301.66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211.66万元：一般公共和服务支出6.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1.58万元；卫生健康支出6.06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16.2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1.1万元；项目支出：90万元（供销社综合改革专项资金和 2020年惠农综合服务规范化县项目工程款）。
2023年我单位工作任务安排及完成情况：1.确定中村瑶族乡为“三社合一”试点乡镇 2.落实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下发的土地全程托管服务3140工作任务。按时完成市社下发12万亩次的任务。3.已完成农资储备3300余吨，超额完成市社下达任务。4.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1个，对乡镇惠民综合服务中心、村级惠民综合服务社进行升级改造，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建设。做好“832平台”农产品入驻。5.巩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成果，推进全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与垃圾分类工作相结合，指导各回收站、点进行垃圾分类减量。6.切实做好33家改制企业1300余名下岗职工的安抚稳定工作，确保重点对象稳控到位。7.派驻社属全资企业炎陵县农业生资公司经理为乡村振兴指导员驻点霞阳镇九龙村。8.已在学习强国、省市供销社、红网、株洲日报、县融媒体中心（新炎陵）、炎陵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等宣传平台发布稿件60余条，县级以上平台上稿35篇。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机关工作人员不足。机关编制数共16名，目前在职10人，在岗5人。机关人才队伍老化严重，工作人员严重不足。
2.综合改革各项工作经费严重不足。综改工作专项经费和相关工作资金缺口很大，综改任务的开展与完成受到制约和影响。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bookmark: _GoBack]根据株供改办发〔2023〕2号、株供发〔2023〕10号文件精神，2023年全市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农村“三社合一 ”综合改革走深走实，要大力开展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把增强农业产业发展、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和农产品保供畅销统筹起来，真正把“三社合一 ”综合服务中心(站) 打造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努力实现促进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双增收”。
九、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优秀，无其他情况说明。


